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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属各单位：

2010～2012年，在全区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，

我区无偿献血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，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良好

局面，广大群众踊跃参与，无私奉献，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。

为表彰先进，树立无私奉献、互助友爱的榜样，进一步激励有

关部门、社会团体与健康适龄公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这项利国

利民的社会公益活动，促进我区无偿献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，

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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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、《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

的通知》（2009年修订）有关规定，区政府决定对伍国雄等 380

位获得“2010～2011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”，廖志雄

等 72位获得“2010～2011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一星

级至三星级奖”荣誉的同志予以通报表彰，并授予大良街道办

事处等 5个镇（街道）“2011～2012年度顺德区无偿献血先进

奖”荣誉称号，授予勒流街道办事处等 5个镇（街道）“2011～

2012年度顺德区无偿献血促进奖”荣誉称号，授予区委宣传部

等 20个单位“2011～2012年度顺德区无偿献血先进单位”荣

誉称号，授予石柳芬等 20位同志“2011～2012年度顺德区无

偿献血先进个人”荣誉称号。

希望受表彰的镇（街道）、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，再接再厉，

充分发挥带头作用，带动社会各界支持并参与无偿献血工作，

为我区无偿献血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。希望社会各

界和广大市民学习先进，发扬人道、博爱、奉献精神，踊跃参

加无偿献血，为促进我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、营造互助友

爱的社会文明进步之风，构建和谐幸福顺德作出新的贡献。

附件：1．2010～2011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奖

名单



— 3 —

2．2010～2011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一星

级至三星级获奖名单

3．2011～2012年度顺德区无偿献血先进奖名单

4．2011～2012年度顺德区无偿献血促进奖名单

5．2011～2012年度顺德区无偿献血先进单位名单

6．2011～2012年度顺德区无偿献血先进个人名单

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

2013年 6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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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10～2011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

（380人）

大良街道：（149人）

伍国雄、张健文、李贤波、岑劲东、王强、李永东、何才带、

郑志锐、刘杰明、杨敬良、胡营新、潘国球、刘荣扩、李国庆、

关家明、冯国明、蔡鉴满、陈显江、郑志原、王敏、吴剑平、

叶卉时、陈祥金、黄伟雄、高家琪、邓武昌、廖树新、李丽贞、

李荣斌、梁根明、劳俊生、胡海亮、吴玉欢、叶浩林、邓智铭、

许荣光、吴锡荣、陈志强、刘建平、梁可列、梁金华、叶裕章、

李汝维、陈海波、朱勇军、林有成、麦树强、陈五娣、周小健、

罗绮湘、曾永辉、郭秋原、彭丽娜、刘基广、潘建文、欧阳日雄、

陈毅峰、龙振良、吴惠燕、严明法、陈玉清、陈巧明、郭志敏、

黄保和、史保儿、欧锦婵、吴世皓、吕莲英、陈建强、梁育成、

李德成、曾少华、程少媚、谭立民、梁泳诗、杨浩辉、邓凯、

冯永伦、麦建新、卢盛洪、梁福林、崔程民、周国全、罗兆辉、

李炳伦、苏梓江、李映晓、覃自波、黄泽权、陈鹏强、梁浩忠、

梁丽玲、梁倩文、黄振朝、周建发、林英武、梁惠玲、王春强、

廖锦萍、汤世波、曾永东、康兆强、胡贵先、卢锦元、胡鸣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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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国文、罗文峰、黄伟强、吴兆棠、刘娃、廖兆辉、梁红华、

张志标、陈淑欢、陈淑珍、刘章辉、李淑仪、聂钊志、李建能、

周光兵、罗卫文、梁瑞频、陈伟红、梁玉华、付满成、何敏静、

黎灿枫、冯志鹏、吴伟诗、梁铭梅、符卓康、麦龙女、陈曙萌、

覃飞云、寇惠杰、吴卓娴、何卫东、胡三意、何卫忠、罗干流、

梁嘉辉、古碧君、陈永城、王 鹏、刘俊峰、黄华波、谭 霞、

周建成、吴勇

容桂街道：（89人）

吴其敏、潘宝谊、李洪彬、梁 忠、李志虹、罗美珍、罗锦标、

吴钊华、欧阳启旭、贾 鸣、李建棠、徐云南、梁润玲、邓伟豪、

刘岳辉、何志坚、李敬棋、周智刚、梁孝敏、黄振强、丁铭昌、

胡汝德、郭建华、李坚强、李礼浩、罗宪明、岑艳懿、梁雪环、

梁丽嫦、倪姝艳、罗建斌、罗建文、史新社、李国坚、吴彩虹、

高彩华、梁柳英、陈建章、阮泽明、潘其深、陈绍文、吴碧贤、

郭桂兴、穆晓江、钱其聪、李秀兰、熊 彬、余志勤、陈向东、

曾健安、潘其辉、关志勇、何顺添、欧阳妍、梁英林、司徒志强、

冯建明、胡剑峰、黄思研、梁绍廉、罗庆辉、黄迢华、程 波、

梁政刚、张全林、杨志红、侯福兴、何权带、区毅峰、叶安荣、

刘丽斯、杨文海、胡雪珍、罗启明、何振辉、梁汝标、杨景龙、

欧恒标、梁弼愉、谭居明、欧健明、吴金荣、卢柱峰、罗杰荣、

郑茂已、刘正德、傅廷华、霍志林、郭潮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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伦教街道：（28人）

吴鑑钊、何健美、曾伟健、吴杏兰、陈鑑津、谢一强、梁锦福、

王海生、吴叶明、黄锦全、黄惠兴、林敏鹏、何翠芬、李新军、

黄庆森、郑锡基、何洪秋、冯奋强、梁高栋、黄肖霞、郭丽娟、

胡云峰、周灯四、周 倩、韦海建、伍志文、李慧东、何兆宏

勒流街道：（31人）

司徒国珩、梁淦愉、刘润江、孔庆览、苏海章、黎绮霞、廖惠志、

江建朋、卢汉年、麦卫华、梁应辉、梁永浩、罗宏添、麦伟泉、

麦少萍、欧火坚、潘现祥、李海池、胡牛裕、林报珊、霍家权、

黄桂莲、洪允华、曹剑雄、洪结梅、陈文俊、潘袖强、吴意琼、

梁松甫、潘友师、关勇源

陈村镇：（9人）

何锦棠、张健源、卢伟淇、梁淑然、叶建纯、潘树城、周裕荣、

黄剑玲、林啟鸿

北滘镇：（12人）

赖宜裕、梁坤文、区国亮、黎伟刚、冯哲伟、冯超群、吴炽强、

梁国潮、许志光、聂富高、冯万浩、叶智荣

乐从镇：（23人）

邓 旭、劳礼初、覃仕良、陈锦滔、杨旭升、何元辉、梁嘉恒、

霍乃海、杨宇光、陈炳坤、何伟森、陈志亮、张昭崇、张志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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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文博、刘建明、刘世海、韦丽贞、马建能、洪焕冰、肖楚琳、

陈家财、潘小容

龙江镇：（8人）

黎帮勤、张建怡、袁启华、叶景光、谢育华、蔡宏信、张志锋、

谢镇文

杏坛镇：（16人）

陈玉琼、苏锦盛、甘显洪、黎溢成、黎启朋、吕登廉、吕举良、

麦丽妹、梁富强、刘素珠、伍尚挺、伍元拱、梁广贺、龙桂建、

高智强、刘健瑜

均安镇：（15人）

何淑芬、梁惠珊、欧阳广宜、陈振新、罗宝雄、欧阳毅光、

何兆忠、胡宝燕、欧阳健生、罗志兴、梁志平、欧阳尚景、

杨燕华、陈凯诗、吴艳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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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2010～2011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

一星级至三星级获奖名单

三星级志愿者（17人）

廖志雄、贾高杰、黄绍喜、谢桂燕、黄剑明、李敏仪、区炜健、

陈燕梅、陆刚、胡宇、夏传友、刘志泉、朱海英、王东、朱列荣、

谢庆欢、冼世安

二星级志愿者（19人）

蔡若莲、黄金玲、劳少玲、罗就强、伍雁心、吴意琼、林敏诗、

李跃林、莫巧频、潘桂香、李交、欧阳海宁、蒋燕、叶汉泉、

龙展、何伟洪、黄永庆、梁韶刚、吴汉杰

一星级志愿者（36人）

周耀坤、卢毅强、黄念芳、欧阳海标、莫明光、冯顺洪、梁小勇、

胡家明、区毅峰、杨英仪、黄英瑜、霍慧珠、霍育明、梁燕玲、

梁照明、刘盛昌、伍建宁、张活丽、曾丽琴、谭淑萍、黄艳艳、

陈银喜、黄燕珊、麦雪燏、何家声、陈志盈、李婉文、万金魁、

黄素玲、陈绿苹、黄惠好、梁丽雯、何敏静、欧阳转弟、李茉、

戴思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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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2011～2012年度顺德区无偿献血
先进奖（5个）

大良街道办事处

容桂街道办事处

伦教街道办事处

乐从镇人民政府

龙江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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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2011～2012 年度顺德区无偿献血

促进奖（5个）

勒流街道办事处

陈村镇人民政府

北滘镇人民政府

杏坛镇人民政府

均安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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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

2011～2012 年度顺德区无偿献血先进单位
（20个）

区委宣传部（区文体旅游局）

区教育局

区人口和卫生药品监督局

顺德职业技术学院

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

佛山电视台顺德分台

珠江商报社

南方医科大学顺德校区

大良街道北区社区居民委员会

容桂街道派出所

乐从镇派出所

顺德区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工作者服务队

佛山市新协力的士有限公司

佛山裕顺福首饰钻石有限公司

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

顺德区陈村镇顺联商业广场

广东省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

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

杏坛镇胡宝星职业中学

均安镇中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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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

2011～2012 年度顺德区无偿献血先进个人
（20人）

石柳芬（顺德区公安局）

钟炽瑛（大良街道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）

梁玉兰（容桂华口社区行政服务中心）

雷丹红（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）

吴小燕（伦教卫计局卫生药械科）

严燕红（伦教荔村党总支委）

萧庆祥（勒流街道黄连社区居委会）

马见丹（广东新宝电器有限公司）

张大浩（北滘镇教育局）

尹懿（佛山市顺德区睿商商业广场管理有限公司）

彭永雄（陈村锦龙居委会）

窦红庆（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）

谢惠娟（乐从居委会）

肖其学（乐从中学）

张汉华（龙江旺岗村委会）

余锦棠（龙江职业中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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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平正（杏坛中学）

李祖强（广东甘竹罐头有限公司）

何应红（均安卫计局）

胡国轩（均安卫计局）

抄送：区人大办、政协办、纪委会、武装部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各人民

团体。

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13年 6月 9日印发


